
 

台糖公司高雄區處農業用地租賃契約書（範本） 

 

首次訂約日期/公司初次核准文號：○○○○○○○/○○字第○○○○○○號 

92 年 08 月 13 日資用字第 09290101029 號函頒布 

97 年 04 月 08 日資生字第 0970003768 號函修訂 

97 年 08 月 25 日資生字第 0970008553 號函修訂 

98 年 03 月 20 日資生字第 0980002858 號函修訂 

98 年 05 月 13 日資生字第 0980005198 號函修訂 

99 年 05 月 26 日資生字第 0990005034 號函修訂 

101 年 01 月 18 日資生字第 1010000887 號函修訂 

102 年 04 月 25 日資生字第 1020008246 號函修訂 

106 年 07 月 06 日農用字第 1060018222 號函修訂 

107 年 03 月 05 日農用字第 1070007766 號函修訂 

108 年 03 月 18 日農用字第 1080008429 號函修訂 

109 年 08 月 18 日農用字第 1090026312 號函修訂 

109 年 12 月 17 日農用字第 1090039630 號函修訂 

110 年 02 月 17 日農用字第 1100004513 號函修訂 

110 年 05 月 07 日農用字第 1100013027 號函修訂 

110 年 06 月 21 日農用字第 1100017460 號函修訂 

110 年 08 月 27 日農用字第 1109003641 號函修訂 

112 年 08 月 11 日農用字第 1120013038 號函修訂 

112 年 10 月 04 日農用字第 1120015906 號函修訂 
113 年 05 月 07 日農用字第 1130006763 號函修訂 

114 年 03 月 27 日農用字第 1140004642 號函修訂 

114 年 07 月 15 日農用字第 1140010157 號函修訂 

114 年 10 月 22 日農用字第 1140015362 號函修訂 

115 年 05 月 18 日農用字第 1150006972 號函修訂 

 

立契約書人                           （以下簡稱           方） 
 

茲因甲方農業用地出租予乙方使用種植作物，經雙方同意簽訂本契約，並約定

條款如下： 

第一條 租賃土地標示 

土地標示：(不同使用用途應分別列舉使用用途） 

縣市 
鄉鎮市

區 
段 小段 地號 面積(公頃) 使用分區 用途 備註 

        附位置圖一份 

      
 

   已興建簡易建築 
(無簡易建築時，本

欄位則刪除) 

合計      筆      

 

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甲方 

乙方 



 

第二條 租賃用途 

一、 本契約之土地，限供作種植作物使用，但不得種植中藥藥用植物及農

業部聯繫會報限制出租種植之作物，如乙方需種植上述限制出租種植

之作物時，應先經甲方書面同意，否則視同違約。 

二、 本契約之土地乙方如欲種植芒果，應依產銷履歷農產品驗證基準之規

定，申請產銷履歷驗證證書，如契約租期屆滿前未取得產銷履歷驗證

證書者，則甲方重新辦理標租時，乙方不得再參與投標種植芒果。 

三、 本契約之土地乙方如欲種植作物為草皮、苗木等易帶走土壤等作物，

甲方須再加收土壤維護費用每年每公頃新臺幣 2萬元。 

四、 乙方應於簽約時以書面通知甲方其規劃種植作物項目，如於租賃期間

乙方欲增減種植作物項目者亦同，租賃期間內所種植作物項目甲方將

記錄於農場農地種植紀錄表。本契約租賃期間如乙方種植作物違反本

條第 1款但書規定者，甲方應依本契約第 10 條第 2 款之規定辦理。 

五、 本契約土地得依農業發展條例第 8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設置以竹木、

稻草、塑膠材料、角鋼、鐵絲網或其他材料，搭建無固定基礎之臨時

性與農業生產有關之設施，不另計費。 

六、 本契約土地，如乙方依「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

法」申請農業設施之容許使用(以申請作「農作產銷設施」為限)，乙

方應先將該設施之構圖、規格、使用材料種類及建造金額等資料，報

經甲方書面同意後，方得辦理，上開面積應於甲方核發土地使用權同

意書時，依本契約第 4條第 3 款之規定，另行計收權利金。 

七、 本契約土地，乙方不得供作前 6 款規定以外之使用，包括：不得供作

農舍、林業設施、自然保育設施、水產養殖設施、畜牧設施、休閒農

業設施、綠能設施（含任何型式屋頂型及地面型太陽光電設施）、堆置

收納營建剩餘土石方、水庫、河川淤泥資源再生利用處理設施、採取

土石、公用事業設施等使用，亦不得有從事營利商業、住宅、工廠或

其他任何非農業使用之行為。 

八、 本契約土地，如已興建簡易固定基礎建物，上開設置面積須另行計費

收取權利金。簡易固定基礎建物如被舉發、罰款或應辦理事項，乙方

應自行負責。 

九、 前款所稱之簡易固定基礎建物，係指單層鐵皮屋結構（含貨櫃屋）或

溫（網）室栽培生產需要所需之農業設施，地面僅得用 PC 鋪設，牆壁

不得砌磚及使用 RC 材料，屋頂亦僅得鋪蓋鐵皮，不得使用 RC 等混凝

土材料。 

十、 本契約土地非屬農業用地者，如乙方需興建前款之簡易固定基礎建物

時，應先經甲方書面同意，否則視同違約，上開設置面積須另行計費



 

收取權利金。 

十一、 本契約土地屬特定目的事業用地或非屬農業用地者，不符「農業天

然災害救助辦法」救助對象要件，租賃期間如發生天然災害，乙方倘

無法申請相關補助，不得要求本公司賠償或補償。 

第三條 租賃期間及租期屆滿或終止之處理 

一、 本契約租賃期間自簽訂本契約之日起至屆滿○年之日止（原租賃期限

與簡易固定建物租賃期限相同），本契約於租期屆滿時當然消滅。 

二、 本契約除雙方另以書面同意續約外，於租期屆滿時當然消滅，甲方不

另通知，乙方不得主張民法第 451 條及土地法第 109、114 條規定之適

用。乙方應於本契約租期屆滿之日起 10 日內，自行將本契約土地地

上物完成清除回復土地之原狀(長期作物之根系部分如樹頭或竹頭應

全部清除乾淨)，交還予甲方；如乙方仍繼續占用，應自本契約租期

屆滿日之次日起至完成清除地上物等相關設施並交還土地之日止，除

依逾期之日數，按相當於本契約所定之日租金 1 倍之金額計算使用補

償金外，另應支付按日租金 2 倍計算之懲罰性違約金（即逾期應按日

給付日租金 3 倍之總額），給付予甲方。如甲方有其他損害，亦得請求

乙方賠償之。 

三、 前款規定，於本契約終止時，準用之。 

四、 乙方因天然災害、氣候因素，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導致在植作物無

法於租賃期限內完成採收，而需延長租期者，應於契約屆滿前 1 個月

向甲方提出申請（如申請部分面積之展延，則以 1 次為限，且面積至

少須達承租面積四分之一以上；惟面積超過四分之三時，得全部辦理

展延），在不得重新種植之前提下，每次延長期間不得超過 6 個月，延

期之租金應按原租金增收 20%，再次展延租金須較前次展延租金增加

10%(申請展延以 2次為限)。 

五、 本契約租期屆滿，除依本條第 1 款規定辦理續約者(有規定續約條款者

始適用)外，如乙方有繼續使用之需求，且符合下列全部規定，則於甲

方重新標租時，得給予乙方按最高標同一金額承租之優先承租權： 

(一) 已於租期屆滿 3個月前提出續租申請。 

(二) 已出具切結書載明如重新標租，如未得標時，願於租期屆滿之次

日起 10 日內無條件清除地上物及返還土地（無地上物者免予出

具）。 

(三) 已依甲方通知金額繳納清除保證金 (無地上物者免繳，如乙方於

上述期限內清除地上物及返還土地，由甲方無息發還，否則甲方

得沒收之)。 



 

(四) 已參與投標及通過審查合格。 

六、 本契約土地重新辦理標租，且由乙方繼續承租者，其起租日期為本契

約屆滿日之次日。 

七、 本契約土地因故無法再辦理農地標租或續租時，乙方不得以投資本契

約各項農業設施或土壤改良、整地等任何理由，要求甲方賠償或補

償。 

八、 本租賃期間乙方應配合甲方不定期巡查實際耕作情形及製作紀錄，並

協調租賃事宜。 

第四條 租金及權利金之給付及計算： 

一、 本契約土地年租金新臺幣○○○○○元整；如另有非純作農作使用

者，其設置之面積，應另按當期申報地價 10%計收租金，申報地價調

整時，亦隨同調整。 

二、 本契約第 1 年之土地年租金，乙方應於簽訂本契約之日繳納，第 2 年

起之土地年租金，乙方應於每年○月○日前繳納。(註：租期 1 年以下

者，本款則刪除) 

三、 乙方應於簽訂本契約之日，1 次付清(限已興建之簡易建築者適用

之)，權利金甲方收取後，即不退還，續約時，亦同。其計價方式如

下： 

(一) 農業設施容許使用面積占該承租土地面積在 60%以下者，依實際建

築面積㎡×當期公告土地現值 1.65%×契約剩餘期間之年數，收取權

利金。 

(二) 農業設施容許使用面積占該承租土地面積逾 60%者，應依實際承租

面積，按核發土地使用權同意書時當期之公告土地現值之 1%乘以

契約剩餘期間之年數所得金額，收取權利金。 

(三) 權利金之年數不足 1年之部分，以實際日數乘以三六五之一計

算。 

(四) 乙方依第 2條第 6款規定，申請農業設施之容許使用者，應於甲

方核發土地使用權同意書時，1次付清權利金，權利金甲方收取

後，即不退還，其計價方式依本款之規定辦理。 

(五) 續約時，乙方應依本款規定計算權利金，並於續約簽約時一次給

付予甲方。 

四、 權利金甲方收取後即不退還，租賃期間除本契約土地全部或一部被徵

收時，得就徵收範圍及無法使用之期間比例核計無息退還外，甲方依

本契約第 10 條終止契約時，亦不予退還。 

五、 本契約所定之土地租金，如乙方逾期未繳，經甲方定 10 日催告後，而



 

於催告期限內仍未繳納時，除所欠租金仍應照繳外，乙方應自第 2 款

所定繳納日之次日起，每日照所欠租金總額，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

司一年期定期存款額度未達新臺幣 500 萬元之固定利率加 1.5%計算，

繳納遲延利息予甲方，甲方並應依下列標準計算懲罰性違約金： 

(一) 遲延 1個月支付者，按所欠租金總額 1%計算，遲延未滿 1個月

者，以 1個月計算。 

(二) 遲延 2個月支付者，按所欠租金總額 2%計算，遲延逾 1個月未滿

2個月者，以 2個月計算，以此類推，最高至 20%為限。 

六、 退還剩餘租期之租金，其計算方式：以日計算。 

七、 甲方於收取租金與權利金時，應一併收取法定營業稅。 

第五條 履約保證金及其他費用之給付及退還 

一、 乙方應於簽約之日繳納履約保證金新臺幣○○○元整予甲方。 

二、 乙方應依甲方規定繳納委託耕地處理費：新臺幣○○○元整(未含營業

稅)，乙方於租賃期間通知甲方新增作物之清除難度，甲方得視清除難

度另行增收處理費用。本契約於租期屆滿或終止時，如乙方因故未將

本契約土地地上物完成清除回復土地之原狀(長期作物之根系部分如

樹頭或竹頭應全部清除乾淨)，交還予甲方時，乙方同意由甲方全權

處理回復土地原狀及其所需之金額應由乙方負擔，並應於簽約時出具

同意書予甲方。甲方依乙方之約定代為處理回復土地之原狀，所生之

費用由委託耕地處理費扣抵，剩餘無息退還，如有不足應由乙方賠償

予甲方，且乙方不得向甲方請求任何賠償或補償。 

三、 乙方於承租土地上經甲方書面同意申請農業設施容許使用所興建之設

施，甲方得視拆除難易程度收取拆除保證金(含耕地處理費以外之處

理保證金)：新臺幣○○○元整（未含營業稅）。本契約租期屆滿或終

止時，乙方依本契約第 3 條第 2 款規定完成地上物拆除且無其他違約

事項，拆除保證金無息退還予乙方，如乙方未能完成前揭事項，甲方

得代為拆除設施，費用自拆除保證金扣抵，倘有剩餘無息退還，如有

不足應由乙方賠償予甲方，乙方不得向甲方請求任何賠償或補償。 

四、 本契約租期屆滿或終止時，乙方應繳清租金或其他未繳清款項，及依

本契約第 3 條第 2 款規定辦理，並將本契約土地地上物完成清除回復

土地之原狀(長期作物之根系部分如樹頭或竹頭應全部清除乾淨)，交

還予甲方。乙方依上述規定交還土地及給付未繳之款項予甲方後，由

甲方無息退還履約保證金予乙方，乙方未給付之款項得由履約保證金

扣抵，剩餘無息退還，如有不足應由乙方賠償予甲方，乙方不得向甲

方請求任何賠償或補償。 



 

五、 依前款扣抵後剩餘之履約保證金，除依本契約第 10 條終止時，不予

退還外，餘無息退還。 

六、 乙方不得將履約保證金作為租金之抵付或作任何債務之保證。 

七、 如乙方需利用甲方現有農機設備，委託甲方代耕，或申請使用甲方灌

溉設備，須先知會甲方，經甲方以書面同意後方可使用，惟甲方不保

證完全供水，乙方並應依甲方規定繳交費用予甲方。 

八、 本契約租賃期間如乙方與畜牧等業者共同申請作為沼渣、沼液肥分計

畫用地，應經甲方以書面同意，並依本契約第 17 條規定辦理，且應

於甲方同意之日起 15 日內，向甲方繳納汙染防治費保證金(由甲方訂

定)，其繳納及退還方式，比照本條各款之規定辦理。 

九、 履約保證金及委託耕地處理費應由乙方以現金、設定質權予甲方之金

融機構定期存款單(應由該金融機構出具「放棄行使抵銷權」之聲明)

或無記名可轉讓金融機構定期存款單（存款單背面讓與人欄應簽章）

繳納。 

十、 甲方依本契約規定，應退還租金或履約保證金等相關款項時，得以支

票支付或直接撥匯（匯費由乙方負擔）方式無息退還。 

第六條 稅捐及罰鍰 

一、 本契約之土地，乙方因興建農業設施容許使用之設施，致產生須繳納

之地價稅、營業稅等各項稅金或回饋金等其他費用，或因耕作需要之

土地整理、溝渠新設或修理及水利會會費、工程費、建造物使用費及

餘水使用費等費用，以及其他稅捐、各項罰金（鍰）及雜費，概由乙

方負責。 

二、 本契約土地地價稅，如依法得適用優惠稅率時，乙方應取具證明文件

交予甲方，以利甲方申報辦理。如因乙方疏於辦理，致甲方稅賦負擔

增加，乙方應負責補償。 

第七條 土地點交（續租者，可免點交） 

本契約土地應於簽約之日起 3 日內，甲方與乙方於約定時間會同至現

場按現況辦理點交，如有地上物，雙方應依投標須知第 13 條規定辦

理，並作成土地點交紀錄，點交後如有應行處理事項，均由乙方自

理，不得向甲方請求任何補償或賠償，亦不得要求減免處理期間之租

金，如需辦理測量鑑界，則費用應由乙方自行負擔，乙方逾期未點

交，視同已完成點交作業。 

第八條 土地標示與面積發生變動 

本契約土地標示與面積，如因政府機關辦理複丈、分割、更正、重

測、重劃、徵收，或因天然災害發生土地面積增加或流失等，致發生



 

變動時，雙方同意按變更之土地標示及面積以書面換文修訂，乙方已

繳租金、權利金及營業稅，依所增、減面積及日期之比例核計，無息

退還或於次年期租金抵扣，並按變動後面積計算繳納。 

第九條 徵收補償 

一、 本契約土地被政府徵收時，乙方不得向甲方請求任何賠償或補償，其

土地徵收地價及加成補償費由甲方領取，其餘補償費則以政府所列領

取名義人分別領取。 

二、 如本契約土地被政府徵收時，有關地上物及作物須依各縣市政府頒訂

「農作改良物徵收補償費查估基準」辦理。(有機作物或該作物未列於

查估基準者，亦適用) 

第十條 終止契約及處理 

一、 本契約租賃期間，如乙方有下列違約情事之一時，甲方得終止本契

約，且已繳之租金、權利金及履約保證金，不予退還： 

(一) 乙方將本契約土地全部或部分轉租、轉借或以其他方式供第三人

使用或將租賃權轉讓於他人時。 

(二) 乙方遲延給付租金，經甲方依第 4條第 5款定期限催告乙方給

付，且積欠租金達 2年總額，而乙方於其期限內，仍未給付時。 

(三) 乙方違反本契約之任一規定時。 

(四) 乙方違反法令使用時。 

(五) 乙方未經甲方書面同意變更本契約土地地形、地貌或挖取土石

時。 

二、 本契約土地，如乙方自行申請有機驗證或種植作物違反本契約第 2 條

第 1款但書規定者，甲方應終止本契約。 

三、 乙方得提前終止本契約，惟應於 6 個月前以書面通知甲方，亦即須以

距離通知之日 6 個月以上之日為終止日，始生提前終止本契約之效

力，契約存續期間未達 6 個月者，應於 1 個月前通知，否則已繳之租

金及履約保證金不予退還。乙方提前終止本契約之意思表示，不得撤

銷。(惟乙方提前終止日與契約屆滿日未達 1 個月時，剩餘之租金不予

退還) 

四、 甲方亦得因業務需要提前終止本契約，惟應於 6 個月前以書面通知乙

方，亦即須以距離通知之日 6 個月以上之日為終止日，始生提前終止

本契約之效力，契約存續期間未達 6 個月者，應於 1 個月前通知，並

依本契約第 3 條第 2 款規定辦理後，退還剩餘已繳之租金、權利金、

委託耕地處理費及履約保證金。甲方提前終止本契約之意思表示，不

得撤銷。 



 

五、 甲方標的租賃物如有損壞，乙方應依甲方規定賠償或修復。 

六、 乙方如於契約期間發生違反本契約第 10 條第 1 款及第 2 款之規定，經

甲方終止本契約，自終止日起○年內(原承租契約期限)乙方不得參加

本公司標租案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 

第十一條 土地使用限制 

一、 乙方使用本契約土地，不得妨礙甲方其餘農場土地現有農、水路之功

能；如有特殊情形，非變更地形、地貌、整地，或變更承租範圍內之

農、水路，無法為正常之使用時，應經甲方以書面同意後，始得進行

整地。其地上石礫及所挖掘之土方、砂石，屬甲方所有，不得運出或

出售，並應依甲方指定地點及方式堆置。如需填土時，應先徵得甲方

以書面同意，且除不得以營建廢棄物及爐石填土外，所填土方應無污

染，並符合環保法令等相關規定，且須提供由甲、乙雙方會同政府核

可之環境檢測機構，共同採取回填土方之土壤檢測報告（所填土方均

不得為營建署土質代碼表所列 B1～B7 之各類回填物），所發生費用概

由乙方負責。本契約租期屆滿或終止時，乙方所填土方無償歸甲方所

有，甲方亦得視情況情形要求乙方清除，乙方不得拒絕，且不得向甲

方請求任何賠償或補償。 

二、 乙方因生產作業需要，如依第 2 條第 6 款規定申請農業設施容許使

用，應先取得甲方書面同意(使用分區屬於非農業用地者，不同意辦理

農業設施容許使用），且興建設施不得超過主管機關核准農業用地容許

作農業設施使用面積、高度及相關規定。 

三、 為促進土地達永續耕作使用，乙方使用農藥時，應慎選病蟲害防治及

雜草防治等之農藥，並依農藥使用規範進行防治減少農藥使用量，乙

方使用農藥時，如有汙染土地、鄰田及周邊住家等之情事，所發生任

何賠償或補償等費用，概由乙方負責。 

四、 本契約租賃期間，乙方不得請求辦理設定地上權、變更土地使用分區

及使用地編定；乙方亦不得提供他人通行使用本契約土地及周邊農

路。 

五、 本契約租賃期間，未經甲方以書面同意，乙方不得將本契約土地供作

為沼渣、沼液肥分用地，甲方得依本契約第 10 條之規定辦理。 

六、 乙方不得載運「廢棄物清理法」及「資源回收再利用法」等法規所規

範物質及非屬本契約土地物質進入上開土地內撒布或堆置，否則視同

違約，甲方應依第 10 條第 1 款之規定終止本契約，如乙方倘有改善土

壤地力需求，應使用具有肥料登記證之產品，並應事前提報計畫書

（含承租地土壤肥力檢測報告）送甲方書面審核同意後，始得辦理。 



 

第十二條 地上物之興建與處置 

一、 如乙方依法令規定申請「農作產銷設施」容許使用，並由甲方核發土

地使用權同意書後，應立即向主管機關申請「農作產銷設施」容許使

用。 

二、 前款同意興建之設施，不得超出指定用途之容許設施與面積，及不得

超出甲方核發土地使用權同意書所載之土地範圍，且乙方未取得核准

建築執照前，不得擅自施工。 

三、 本契約租賃期間，乙方依法令規定需興建雜項工作物需要，甲方得發

給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供申領雜項執照後辦理之。 

四、 乙方就租賃固定資產如有修繕改良之必要時，應先經甲方書面同意後

自行負擔費用辦理，相關設備應自行負責維護，如發生損害時，概與

甲方無涉。 

五、 雙方如租期屆滿不再續約、或依本契約第 10 條終止本契約時，乙方所

有之地上物甲方需要保留且乙方書面同意無償贈與予甲方之部分，乙

方應於本契約屆滿或終止前 3 個月經雙方協議並同意簽署贈與協議書

及製作設備清單列入點交，且移轉登記地上物所有權予甲方。於地上

物所有權移轉登記後至本契約屆滿或終止前，該地上物暫由乙方使用

維護，不得拆除或毀損，亦不得要求任何賠償或補償。其餘未保留地

上物，乙方應於本契約租期屆滿或終止時回復原狀，否則視為廢棄

物。 

六、 乙方應依前款約定配合甲方辦理地上物所有權移轉登記，所發生之登

記規費、相關費用、贈與稅及土地登記代理人之委辦費用，概由乙方

負擔。 

七、 甲方不負責供水；如乙方自行設置蓄水池，需申請水權者，應經甲方

事前書面同意，不得自行違法鑿井取水，並應於蓄水池周圍設置圍

籬，並豎立警告標示。如欲使用甲方灌溉設備，應依甲方「農場自設

水源餘水代灌要點」規定申請辦理，惟甲方保有同意與否權利，及不

保證完全供水，乙方不得向甲方請求任何賠償或補償。 

第十三條 如乙方需申請台灣電力公司供電，須先徵得甲方以書面同意，且須

另加收每桿新臺幣 8,000 元整予甲方作為保證金，乙方申請供電期

間，須自行負責維護用電安全。乙方於租期屆滿或終止時，須先行

繳清電費(附收據)，並移除供電系統，如電表、電線、電線桿等，

否則如發生意外事故，概由乙方負全責；如供電系統移轉給甲方

時，於繳清電費(附收據)，並經甲方以書面同意後，則免移除；乙

方繳清電費及無待解決事項後，由甲方無息退還保證金。 



 

第十四條 乙方為法人組織時，應以其法人登記證明文件所載之代表人作為本

契約之連帶保證人，嗣後代表人如有變更，除應通知甲方外，連帶

保證人應隨同變更及辦理公證。 

第十五條 管轄 

如因本契約涉訟時，甲乙雙方同意以臺灣橋頭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

轄法院。 

第十六條  通知 

依本契約應給予對方之任何通知或文件，均應以本契約書所載之地

址以書面送達，如乙方因變更住址未告知甲方，致未接獲通知，由

乙方自行負責。 

第十七條 環保條款 

一、 本契約土地按現況點交，乙方如有疑慮，應於簽約後 7 日內（逾期視

同甲方土地未受污染），洽請政府許可之「環境檢驗測定機構」，或委

託甲方「環境檢測中心」進行檢測，並出具檢測報告，以釐清責任，

所需費用應由乙方負擔。甲方於收回土地時，如有必要，得要求乙方

提供由政府許可之「環境檢驗測定機構」出具土壤及地下污染檢測報

告，所需費用應由乙方負擔。 

二、 本契約租賃期間，本契約土地及毗鄰之農、水路等，乙方應依「污染

土地關係人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認定準則」規定，善盡善良管理人

之注意義務，做好空氣、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不得使用違反

灌溉用水水質標準之受污染水源灌溉，並應安全使用符合政府規定之

農藥及肥料等資材，如發生任何污染情事，乙方應於 24 小時內通報甲

方及環保主管機關，並依現行各項環保等相關法令(如空氣污染防制

法、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廢棄物清理法、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

等)規定辦理，且負責繳交罰鍰。 

三、 本契約租賃期間，乙方未善盡管理責任，致土地被環保主管機關公告

(列)為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控制(整治)場址時，相關污染調查評估、應

變措施（含移除及清除污染物等）及污染控制(整治)等費用，概由乙

方負完全賠償責任，不得異議。 

四、 乙方對於本契約土地應善盡環境清潔維護管理之責，以避免孳生病

源，並按下列事項辦理： 

(一) 應配合甲方「台糖公司高雄區處出租農業用地登革熱防治宣導及

注意事項」（詳附件請承租人簽章確認）及各主管機關之登革熱防

治事項辦理。 

(二) 應配合農業部公告之最新版本「紅火蟻標準作業程序」及各主管



 

機關之紅火蟻防治事項辦理，落實紅火蟻之監測、防治與通報工

作。 

(三) 如履約期間於承租範圍內遭受各主管機關開立罰單或處分書時，

乙方應支付罰款及接受各項行政處分，並應負責改善及賠償甲方

一切損失之責任。 

五、 乙方不得於本契約土地上棄置廢棄物、露天燃燒及車輛進出農地未清

洗車體及輪胎致造成公共道路色差，如發生前述事項而致甲方遭裁罰

時，除應由乙方完全負責外，甲方得終止本契約，如有損害，甲方得

請求乙方負賠償責任。 

第十八條 本契約租賃期間乙方如因違反都市計畫法或區域計畫法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之相關法令規定使用，遭處罰鍰或有期徒刑、拘役，概由乙方

自行負責，與甲方無涉，如甲方因而遭受損失，乙方應負損害賠償責

任。 

第十九條 契約附件： 

一、 招標公告 

二、 投標須知 

三、 土地明細表及位置圖 

四、 委託耕地處理費同意書 

五、 農業部與經濟部協調台糖公司土地出租事宜聯繫會報-限制出租種植農

作作物明細 

六、 農場農地種植紀錄表 

七、 台糖公司農業用地租賃土地點交紀錄 

八、 台糖公司高雄區處出租農業用地登革熱防治宣導及注意事項 

第二十條  契約附件為本契約之一部分，與本契約具相同效力。 

第二十一條  本契約土地為甲方自有土地，出租予乙方不屬於「水旱田利用調

整後續計劃」輔導轉作休耕範圍。 

第二十二條  本契約書正本 1 式 2 份，甲乙雙方各執 1 份，副本 4 份，甲乙雙

方各執 2份。 



 

 
立契約書人 

甲方：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或負責人：董事長○○○ 

簽約代理人：                          蓋章： 

統一編號： 

地址：  

電話： 

 

乙方：                                 蓋章： 

代表人或負責人： 

統一編號(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址：  

電話： 

 

連帶保證人：                           蓋章： 

統一編號(身分證統一編號)： 

地址：  

電話： 

（註：非法人組織者，則刪除連帶保證人欄位資料）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台糖公司農業用地租賃土地點交紀錄 

 

案號  

農場別及區號  

點交時間  

現況  

點交紀錄 

(拍照紀錄) 
 

得標人確認簽章  

 
註：1、現況欄位請盡量詳細描述案地地上物情形，倘為簡易固定基礎建物應寫設置面積。 
    2、農場辦理點交人員應以數位照相設備拍攝照片作為紀錄，應取能顯示案地全貌及周邊關係之背

景為拍攝取景原則之一，倘本頁欄位不足以放置請自行製作額外 A4 頁面。 

 

承辦人：           農場主任：             股長：              課長：           
 
 
單位副主管:                    單位主管: 
  



 

台糖公司高雄區處出租農業用地登革熱防治宣導及注意事項 

甲方：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承租人              (簽名或蓋章)      告知日期：   年   月   日 

一、 目的：為落實環境管理，配合政府環境衛生政策，全力進行登革熱防疫

及監控措施，徹底清除登革熱病媒蚊孳生源，防止登革熱疫情之

發生與蔓延。 

二、 執行重點： 

(一)承租區域中積水容器及排水溝積水清除，避免病媒蚊的孳生。 

(二)裝飾容器(花瓶、花盆、水盤等)：每週清洗、換水一次。 

(三)儲水容器(水桶、水缸、水槽等)：每週清洗、換水一次或不用時倒置。 

(四)承租區域有大型貯水容器，應確實加蓋或覆蓋細紗網等原則，做好孳生

源防治工作。 

(五)廢棄容器(廢輪胎、空瓶、空罐、空寶特瓶、空保麗龍等)：清除乾淨。 

(六)積水地下陰井：抽水排乾，避免病媒蚊的孳生。 

(七)天然容器(竹筒、樹洞、石穴等)：用泥土、沙子填滿。 

(八)室內外容易積水地方，不可以使用帆布覆蓋；應徹底清除，並保持乾燥。 

(九)室內外勿堆積雜物，以免蚊蟲孳生。 

(十)除主動清除積水容器、孳生源等工作外，雨季期間或下雨過後應增加巡

查及清理密度，尤其易忽略之上述第(二)、(三)、(四)項等要特別注

意，徹底落實「巡、倒、清、刷」四大訣竅(如附件登革熱宣導文宣)。 

(十一)溫馨提醒：經政府通知或公告應清除登革熱孳生源而不清除時，依傳

染病防治法可處新台幣 3,000~15,000 元以下罰鍰。 

 

 
 

本人已閱讀及同意遵守上述條款及細則  

 
 

承租人                  (簽名或蓋章)      簽名日期:   年   月   日 

 

 

 

 



 

 

 


